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情况介绍 

（一）采购单位：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二）单位概况：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我位于保亭县城宝城大道，建

有警务办案区、案件监控指挥中心、信息机要中心机房、保亭检察门户网站、检

察业务局域网、检务电子显视系统、多功能会议中心、高等级档案室和枪弹库等

技术先进、功能完备的现代化办公、办案设施，以及荣誉室、图书室、电子阅览

室等文化设施。 

（三）项目内容：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试点工作，进一步完善检察人

员分类管理制度，解决检察工作中检察辅助人员的需求。 

1、根据工作需要，负责完成检察官交办工作事项； 

（四）项目关键信息： 

1、预算控制金额：730000.00元； 

2、服务期为 1年； 

3、项目管理费按合同支付。 

 

二、项目技术及管理要求 

（一）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1、投标供应商必须具有合法的营业范围及独立法人资格；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人员配置及管理要求 

1、根据工作实际实际情况，按 12人配置设岗，其管理要求如下：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爱岗敬业，具有为人民

服务的思想。 

（2）作风正派、品行良好，遵守纪律，无违法犯罪等不良行为记录。 

（3）年龄为 18周岁及以上（即 1998 年 5月 30日及以前出生）至 35周岁

及以下（即 1982年 5月 30日及以后出生）。 



（4）身心健康，体貌端正，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无残疾、无口

吃、无纹身。 

（5）大专毕业及以上学历，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常用

办公软件。 

2、成交供应商须提供本项目物业管理人员上岗证、健康证及其他规定应提

交的证明文件。 

3、成交供应商应承诺 24小时内撤换工作表现差或出现事故的检察辅助人员。 

4、成交供应商须与所有选派到本项目管理的工作人员签定劳动合同并为他

们办理政府规定的各项保险。 

5、成交供应商必须承诺保证员工工资福利的实际收入（扣除各种应缴交的

费用）不低于以下标准：每人每月 2500 元。如成交供应商在中标后不能按此标

准执行，采购单位有权拒绝或终止合同。 

   6、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安排到检察院工作 

   （1）曾受治安管理处罚及刑法处罚的人员； 

   （2）受党纪政纪处分执行期未满的人员； 

   （3）有违法犯罪嫌疑正在接受审查的人员； 

   （4）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安排的其他人员。 

    （三）其他服务要求 

1、协助接收外送物品及县检察院干警快递等物品，重大活动无偿提供协助服

务。 

2、若县检察院举行大型活动，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安排足够的人员给予配合，

及时高效地完成各种临时性工作任务，达到县检察院的要求。 

3、遇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应无条件协助抢险救灾，要求检察辅助人员 3分钟

内到现场处理。 

（四）特别声明 

1、县检察院仅承担中标金额，其他涉及到费用的项目一律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解决。 

2、县检察院有关主管部门在合同签订后发布的有关县检察院安全或管理的相

关规定自动补充进入合同附件。 



 

三、劳务服务管理经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一）行政费用（含员工工资、保险等费用） 

（二）管理设备分摊费； 

（三）固定资产折旧费； 

（四）不可预见费用等； 

（五）法定税费； 

（六）服务管理佣金； 

（七）实施管理本项目服务所必需的其他费用。 

 

四、服务管理有关说明 

（一）成交供应商根据有关劳务外包管理法规与采购单位签订的劳务外包

委托合同，对该服务项目实行统一管理，综合服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二）成交供应商不得将本服务项目分包。 

（三）成交供应商实行本项目管理的标准必须达到标书、委托管理合同的

有关规定。 

（四）采购单位不定时对该服务管理进行抽查，如达不到采购文件和合同

上的服务标准和要求，采购单位可终止委托管理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成交供

应商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 

 


	用户需求书

